中投·润丰宏业信托受益权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推介书
一、风险提示

信托公司管理信托财产应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信托公司依据资金信托合同约定管理信托财产所产生的风险，由信托财产承担。信托公司因违背资金信托合同、处理信托事务不当而造成信托财产损失的，由信托公司以固有财产赔偿；不足赔偿时，由投资者自担。

本信托计划发行将遵循“金额优先、时间优先、额满即止”的原则，其中，单笔认购金额不超过300万元的自然人委托人签署的资金信托合同份数不超过50份。

二、信托计划概况：

1、信托计划名称：中投·润丰宏业信托受益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受托人：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3、信托规模：不超过2亿元（人民币），其中第一批次8000万到10,000万元。第二批不超过10000万元。
4、单笔认购金额：不低于100万元（并须为10万元的整数倍）。

5、受益人：指在本信托中享有信托受益权的自然人、法人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组织，相对应于持有本信托计划信托单位大于等于100万份且小于300万份的受益人称为A类投资者，持有本信托计划信托单位大于等于300万份的受益人称为B类投资者，本信托计划受益人分为A、B两类。

6、预期收益：A类优先受益人预期收益率为8.5%/年，B类优先受益人预期收益率为9%/年。

7、信托计划期限：本信托计划推介期募集资金信托期限为1年，自信托成立之日起算，按季分配信托利益。开放期认购资金信托期限也为1年，自开放期满或开放期认购金额达到壹亿元时起算，按季分配信托利益。整个信托计划期限不超过18个月，受益人预期收益实现时，本信托计划目的实现，可以提前终止。
8、推介期限：2010年2月3日－2010年2月10日，推介期投资者认购的信托受益权份额为8000万份到10000万份，每1元人民币信托资金可购买1个信托单位。

9、开放期：信托计划成立后至2010年6月30日，受托人可以根据情况设置开放期，开放期内投资者认购的信托受益权份额为不超过10000万份，每1元人民币信托资金可购买1个信托单位。
10、信托资金运用：通过本信托计划的实施，由受托人将全体委托人的信托资金集合起来，根据信托文件的约定，以全部信托计划资金受让北京润丰宏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享有的单一资金信托（中投·东小口地产项目贷款单一资金信托）项下的全部或部分信托受益权。通过受托人对单一资金信托专业化的管理运作，以及持有标的信托受益权到期，实现信托计划财产的稳定增值，并以此作为信托利益的来源，按信托文件的约定向受益人分配信托利益。此外，根据润丰地产、润丰宏业及受托人三方所签《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润丰地产向本信托计划支付的转让行权费也属于信托收益来源。
11、本信托计划在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次一工作日，即为本信托计划成立之日： 

（1）推介期内，加入信托计划的资金总额达到10000（含）万元人民币； 

（2）推介期结束，加入信托计划的资金总额高于8000（含）万元人民币，且不超过10,000（含）万元人民币。 
三、风险控制与信用增强措施（本措施落实在单一资金信托项下）

1、房地产抵押

北京润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其拥有朝阳区青年路5号院16号楼部分底商提供担保，建筑面积6592.62平米。北京世纪智源评估公司对该抵押物进行了评估，抵押物评估价值约1.8亿元，抵押率控制在60%以内。
2、润丰地产实际控制人陈水波夫妇为借款人提供保证担保。

四、“中投·东小口地产项目贷款单一资金信托”简介

（1）委托人（初始受益人）：北京润丰宏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受托人：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3）借款人：北京润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担保人：抵押担保人为北京润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保证担保人为北京润丰地产实际控制人陈水波夫妇。

（5）该资金信托的信托目的

单一资金信托委托人将信托资金委托给受托人，指定用于向借款人发放信托贷款，用于借款人东小口项目开发建设，通过贷款本息的回收及向借款人收取受益权转让行权费为受益人谋取利益。

（6）该资金信托的信托贷款采取如下担保措施：

1、房地产抵押担保，抵押率不超过60%。
3、北京润丰房地产开发实际控制人陈水波夫妇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五、信托项目参与人

（一）交易对手—润丰宏业房地产开有限公司

系北京润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于2006年8月7日成立，注册资本32174万元，法定代表人李清艺。
（二）借款人—北京润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润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01年6月正式成立。2006年注册资本增资至30,000万元。现为国家一级房地产开发资质。截止目前，润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24,000万元，持有润丰房地产80%的股权，自然人林宝定投资6,000万元，持有公司20%的股份。公司注册地址：北京市平谷区马昌营镇昌兴工业开发区；法定代表人：陈水波，同时也是公司的实质控制人；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及商品房销售。公司运营相对规范，目前正在借壳上市过程中。2009年8月25日*ST炎黄发布公告，在通过国家相关机构审查和必须程序后，润丰地产将通过认购*ST炎黄定向增发的股份而成为其控股股东。 

截止目前，润丰地产已完成北京核心地段“润枫.德尚”、“润枫.水尚” 约60万平方米的商品房建设，这两个项目以高性价比的住宅产品和完善的商业配套设施迅速在京城树立起品牌声誉，并先后获得获得建设部颁发的“城市绿色节能环保国际化社会开发项目奖”、搜房网评出的“2008中国地产新视角CBD最佳购买价值公寓奖”以及新浪网、搜房网、北京青年报等多家媒体评出的“北京最具区域影响力住宅奖“等近30项的奖项和荣誉。公司正在陆续开发北京“润枫.嘉尚”项目（已预售完）、“润枫.锦尚” （已开始预售）、北京昌平东小口和桂林住宅等合计约80多万平方米的项目，未来两年内还将开发重庆渝北45万平方米和内蒙古满洲里50多万平方米的项目。 

（三）保证人—
1陈水波，系北京润丰地产实际控制人。
2 李丽琴， 系陈水波妻子。
六、东小口地产项目简介
2009年5月31日，北京润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人民币叁亿壹仟柒佰万元的成交价拍得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镇商业金融项目用地国有土地使用权。该项目位于北五环，天通苑南，立水桥北，距13号线及5号线城铁交叉口约300米，地理位置优越，周边发展迅速。项目总用地面积29609.85平方米,建设用地面积26307.51平方米,代征3302.34平方米。
项目建设周期计划为2年，项目于2009年6月开始前期工作，计划于2010年1月开工，2O11年12月工程全部竣工。预计该项目2010年1季度正式开工，23季度预计可进入预售。该项目设计以小户型为主，总销售面积为70000多平方米，其中住宅部分预计的销售面积为68676平方米，商业部分预计销售面积为1919平方米，部分车位也对外进行销售。该公司预计的住宅（精装修）销售均价为18000元，预计的商业部分销售均价为25000元，预计项目总销售收入可达13亿元左右，税前利润4.3亿元左右。其中2010年预计可回收资金6.9亿元左右，2011年预计可回收资金6个亿左右。

七、抵押物简介

略 参见上文
八、受托人—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投信托”）是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成立的专业信托金融机构。公司创建于1979年，前身为浙江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是国内最早经营信托投资业务的公司之一。2007年10月，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换发新的金融许可证，实收资本人民币15亿元。“中投信托”是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建投”）的全资子公司。
“中投信托”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的信托理念，将“诚信为本、合规经营”作为企业的核心理念，立足于充分发挥信托制度优势，提升公司的整体资产管理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在产业投资信托领域形成专业特色和核心竞争优势，成为资本充实、内控严密、管理规范、具有较强发展能力和竞争能力的金融信托机构。截至2008年末，公司总资产76，346万元，总负债4，822万元，净资产71，524万元，资产负债率6.31%，资产质量优良。
“中投信托”自开展信托业务以来，充分发挥信托制度综合理财优势，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基础上，成功推出基础设施、证券投资、房地产、中小企业等系列信托理财产品，为投资者提供了稳健可靠的投资选择。截至2008年末，公司共累计发行资金信托项目237个；累计管理信托财产193.58亿，管理信托财产余额99.13亿；累计到期清算信托项目145个，按时足额交付信托财产94.45亿元，所有到期信托计划按时交付率100％，全部实现或超额实现信托计划预期收益率；所有存续信托计划运行正常。
中投信托将继续秉承“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信托宗旨，以有效的风险内控措施、高效的投资管理团队、全方位的金融理财服务、尽职的项目流程管理为投资者提供打造优质的金融信托产品，以回馈客户和社会的关爱。朝着“最值得信赖的专业受托人”的目标而努力。
Add: 杭州市西湖区教工路18号世贸丽晶城欧美中心A座C,D区18，19楼

Tel：010－68086053、68086739   13811701031

Http：www.zttrust.com.cn
声明：

本简介仅为信托计划的简单提要，仅供投资者参考，不作为任何法律文件，亦不构成任何承诺，具体内容以信托计划说明书和信托合同为准。投资者在加入本信托计划前应仔细阅读信托计划说明书和信托合同。







